
 

 

中国代表团关于加强公约实施议题的发言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司长  苏伟 

(2007 年 12 月 3 日，巴厘) 

 

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代表团对您当选本届公约

及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主席表示衷心祝贺，对印度尼西亚政府

和人民为在巴厘岛举行会议所做的组织、安排和热情接待表

达我们深深的谢意。 

主席先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议定书确

定的基本原则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京都

议定书》是实施公约的有效模式，应该长期坚持。对于刚才

有代表提到跨越京都议定书，如果是谈到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义务，则可肯定、应予支持，但如果要替代议定书，则本代

表团是不能接受的，任何破坏京都议定书进程或企图使京都

进程半途而废的建议，都无助于我们各国立即行动起来，携

手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努力。任何未来框架设计均应继续遵

循公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遵循在可持续发

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要同等重视减缓和适应问

题，切实解决发展中国家关切的资金和技术问题。下一步应

对气候变化的安排应重点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现有规定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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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根据最新科学评估对有关规定予以进一步加强和充

实。 

 

在 2005 年于蒙特利尔举行的第十一届公约缔约方会议

决定建立“加强公约实施的长期合作对话”进程，讨论加强公

约实施问题。刚才两位协调员就公约对话进程作出简洁的报

告，我谨对两协调员的工作表示赞赏，对作为缔约方的各国

进行的富有意义的对话表示祝贺。两年来，“长期对话”共举

行了四次研讨会，就可持续发展、适应、资金、技术转让、

市场机制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四次研讨会开得很有意义，某

种程度上对促进和加强公约实施起到了积极作用。至于“长

期对话”下步怎么办，我们倾向于继续对话，可将其授权延

长一段时间，对前四次研讨会中涉及的有关问题继续进行深

入交流和探讨，为缔约方会议就减缓、适应、技术、资金等

问题达成共识做充分准备。同时我们也将积极考虑在对话基

础上就“加强公约实施”设立专门工作组来讨论上述有关问

题。考虑到并非所有附件一国家都是议定书缔约方，工作组

还可讨论附件一国家中的非议定书缔约方如何承担与议定

书缔约方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所承担减排指标可相比的减

排义务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为使人类社会免受气

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影响，巴厘会议应立即开始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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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进一步加强公约和议定书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际合作。关于路线图，我们认为，“路就在脚下”，公约和议

定书所确立的应对气候变化有效框架是我们脚下的路；“图

也在手中”，2005 年缔约方会议所通过的蒙特利尔行动计划

（MAP）就是我们手中的图。巴厘会议要做的就是要把“脚

下的路”和“手中的图”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巴

厘路线图”。巴厘路线图应重点围绕推动蒙特利尔缔约方会

议确立的双轨机制取得实质进展，为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作

出安排，并为议定书特设工作组的工作制定时间表，尽快就

发达国家在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达成一致。 

关于加强公约实施的进程，是继续对话也好，是设立专

门工作组也好，我们认为加强公约实施的进程应继续下去，

要重点讨论可持续发展、适应、技术、资金等问题，争取尽

可能早地取得进展，越快越好，最好 2008 年就有实质性结

果，最迟不晚于 2010 年能达成最终的协议。关于未来安排

的要素，我们认为应主要包括： 

（一）减缓：发达国家 2020 年应至少在 1990 年基础上

减排 25％－40％；发展中国家应通过政策措施承诺为应对气

候变化做出更大贡献，发达国家应为此提供资金、技术转让

和加强能力建设。 

（二）适应：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对于深

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适应的任务更为迫

切，下一步安排要特别考虑如何加强适应的问题，切实提高

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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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应建立有效的技术开发与转让机制，消除

技术开发与转让的障碍，提供技术开发与转让的激励机制，

通过加强技术开发与转让使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环境友好技

术。 

（四）资金：保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有充足和可

预见的资金来源，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减缓、技术

转让、减少毁林、森林可持续管理、经济多元化及气候变化

科学研究等。 

主席先生，我们认为，加强公约实施的进程与京都议定

书下的特设工作组进程应是相互独立的，应齐头并进，其目

标都是为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我们期待巴厘

会议在推进上述两个进程方面取得进展，祝巴厘会议取得圆

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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